S 0 e N XN AR PR
114# B3F 511195

p
ol
S
| 4=
=
>
Pl
N
o
52
—=\
Pt
2
)|

S
o o4 HIRK
3 % w4
Lk E 3
PAFREARGFRFHEEREE > A ARII4ELLY 127 3
I G o F e
ER <

Ji

bl

g FEFERESIL

.
7Q% AR HELAIL

s R e 1#47% 1,‘ (s
7::\

'FJ—*;HL T o



=5,

|

982 2Tp &R HAr ¥ R iyp (TH X HHR) R

2 PR G E4E LA .i%%i@%%ﬁ&’ﬁﬁ

FoREAERARLFLEAT R G

'ﬁ%1#§~ﬂéﬁﬁﬁﬁoﬁﬁi%

= 4 RN R T

-y BEEFLI AN P FAREE (LS 512
1':5 i':

ZRE S

I
Ve B8BTS R AL M d Ao

Frmm Ao (R R M ERAARS Fo e @3 T ims
FRAwATFE BARNPEZITS 2P Y P
L E IR Ao D)

<
—~ =
A &
Fo..
— W
= T
S
S
t

* 1—&\4\_

FOMA P 010928 2T v B2 AT
Lo T APEE X UL PR
FHZLAERLAFEEA PO X ET AL B 12
G g 112879 14p &3
NF) RRALFLRGE > BHAPF G
119297 4p 20 » 4 tadepp? SEdipc- 2 TPk 4
Bobs {15 (5 1.T2%) el 045% - & 15 4e 3115 & 2. 7654
omx}:ﬁ—‘i’%:}%%ﬁ%ﬁ’?‘]k doth 2o A BER A pE > HigHp
=
A
5P

P -“-!‘]“4- «‘;_\3'\ .‘mﬁr -E\'{ ‘\’?;\
P
o
Jd
=

=6 21 P\‘L' FeAHZAIF10% 0 4RO 2

T e

AR REpERY ‘I‘E]Flﬁ_iéﬁfl ;}é‘_\‘é%;_]’&gffa,
T\%ﬁ»’*'@?ﬁ Liddorgddrm2 28 ~JILEZ2ENE

o (2 ¥ &1 h£05,674, 4657~ % 4o T‘f%\'“'”rfi’f']

LA ERC BEASHL{IL D EERFLT LR

T o

N AR S| E DA
AL F o NP EHREK YR AR EFE R 2



Vi

é%”&ﬁ\ ‘J—’ﬂ-‘r'}zx;i L:
AEP G EBALBRE AL
 FERfE LA A AT £ R E R H R %ﬁﬁ:k%—

LR R TS NP S E I S

Lo @ A T A HIRER o F 4
A A A %4$£%%%%’
ZEwiﬁ%£ﬂ$% EZJL%%“Eﬁﬁ‘wﬁ“

T

1‘_ ?’R fi’a S PG S L fMﬁh C ;\?
oo AR NT R G ARG R TR

,""'E#‘?o

A R L R R L Ry L F
FHENE D AT S UEARET e R 2 iR E2
2K B AT AN o EREE Y H N B
BB AR 2 B2 Firo 1t ﬁff&%*ﬂfm'ﬁ" '
Fogpfird L1522 Bl L TJIFRFF - O
KEHZANF S §FAFNTHRANGERT TR &
HEGE o N2 FATAEF 1A ~ 5478k 7 B ~ % 2331% %
B FH0FFIAEL TGP o EREY PFFAS
- MBS BB R d AR AT E
D EEEI R Z T RN > F P ARBRLAIL
CAE TR R B A B AR f 3 o X2 FT39

bird
4
P
g
JQ
\_
b
1S

N

|~ .

{

o

"N

T

<3

/ /“‘ (-T-‘} — )‘-\-

(%\L b
14%7

ﬁ%\%MM$LPW°°@J¢w&;%$$w’ﬁﬁﬁﬁﬁk

AL - EA o HRE AL W@ﬁi%@ﬁ
AR F2T2ERIAE N fare v R SRm AP
ﬁ%hﬁﬁiiséhﬂ&irj*%Lﬂ%ﬂ%ﬂﬁﬁﬁ%)
o;fe}t’* - RARS A R R A 71\4?%12‘2.?]'}%’-??' Tk
”%%%mu%h@qaeW*?@ﬁ%mJ¢$*$%

~ 3%
)

AN

b
i
mj



T~
—

> ~
I
2=
ey
//1- A,
v

DR L DINFIE o @ LA HIREK %ﬁ&wiﬁﬁéﬁﬁ
Feofa@2gd HFEA 0B l@ﬁﬁ,ﬁifa”"%ﬁ; e o A
ﬁﬁ@%%?~ﬁﬁ°

2 ik

5, 674, 465~ % ¢ 4 #7512 g 4sE e LT AL G2
ﬂ@’@%p% /R
BREF SRt Lo
BE A ’j‘/"':}f@lﬁ’ré’ LB &
BE AP E A A A L ERF o P ET > R

AR L SR N ST

JTL o

AR G A B R RIRD D2 ST RES 5P
BHAEE YR AR $ 3 - - AB o H AP o

st R4 Z PR G IR o ik A EPEmE ¥ T8E ~ %385

158 ~ %390%% % 278 ~ % 3920 % 238 > H[id4ded = o
14 = 11 g 28 2
TES - EE P L s

AP R AT o
Aot A F PR R AR E S S P poe M Rk o
ok EEREFRAY FE 0 oo HEB I FFH NG o

’ = A B 114 ¥ 11 a 28 0
Ty 4y
=+
T %=
K * & A Egm ) % T T
e (4) |%g91L
| 266,052 (113-# 11 % 3012.765% & f 1135129 31p 422 f 1 p o 6
PRFHp L BAGH T R R ]
0% > AZE6® * v b > ;I;l;{éﬁrrg
Ao g AIF20% B a4
2| 310297 113.# 11 30)2.765% | & B 113120 31p 422§ p o 6
pPRFHe RN TR STy
0% - AZ:B6% 7 14 b F » Jodg il
AN 3}%3‘,’7']?']}20%;,1.%7‘@,]’%
3 | 333,650~ [113& 12 30(2.765% | 288% A 1141%31pAciififp b »
AR PE6Bm Y L pF o gz ]




(\ER)

0% » 42B68 * 111 F > JATiE

A e s 1 F 0% B 2 ik 9 4

4 224,895~ 113 # 11 * 30|2.765% |#& plI3=127 3lpAcz o p b > 4
PAGHP L Wabmr pF o R AfIF]
0% > 426 11 Jedeif?
A Rz PSS 200 B2 4
5 |1,064,215~ |113 & 11 * 30|2.765% |#& plI3E127 3lp AT iF P o >
2 Habmr pF o K AAIF]
0% > AZE6 B 7 11t o AT
Ao Fez AIF20% E 2w 4
6 |1,241,164=~ |113 & 11 » 30|2.765% |#& plI3E127 3lpAciFhp - @
2 ol WEbm pF o ez AfIF]
0% » 426 2 111 F o Jedeif
Ao Fez IS 20% E 2w 4
7 11,334,599~ |113# 12 * 30(2.765% |1,153~ |p1l4#1231pAzFdp ot @
PIyfe abpr pF o A5
0% > AZE6 B 7 11t o FrATE
Ao Rz AAIF20% B2 4
8 899,595~ |[113 # 11 * 30|2.765% |#& pl13E127 3lp AT iF P 2k >
) i a6l oo ez 5]
0% » AZE6 B 2 2t o Fedg i 0
Ao Fez A IS0 E w4
& |5,674, 465~
—?‘_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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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9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  
被      告  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杜佩儀  
被      告  黃錦    
            山本吉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伍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玖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05、1695號判決參照）。次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為本國法人，被告山本吉彥為日本國人，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台旺公司）於民國109年8月27日與原告借款，並簽訂借據（下稱系爭借據），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系爭借據之連帶保證人，被告偉台旺公司並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向被告偉台旺公司及連帶保證人請求返還尚積欠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依系爭借據第32條約定基於本借據所發生之債務，其成立要件及效力暨一切有關法律行為之方式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見卷第12頁）。兩造已書面合意適用我國法律，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合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杜佩儀兼被告偉台旺公司法定代理人雖曾電話表示請假，然未提出符合法定事由之釋明證據，自難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到庭）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前於109年8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約定可分批動用，並以被告杜佩儀
　　、黃錦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雙方並簽訂系爭借據。後兩造於112年7月14日簽訂變更借據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契約書），依照系爭變更契約書，借款期間係自109年9月4日至119年9月4日為止，利息係按照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現為1.72%）加1.045%，年利率加總後為2.765%
　　。而依系爭借據第7條約定，如借款人遲延還本時，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10%，超過6個月者，就超過部分，按本借款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被告偉台旺公司並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並聲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674,465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略以：
　㈠被告偉台旺公司及杜佩儀：對於原告起訴之事實及提出之借據、變更契約書等均不爭執，當初被告山本吉彥為偉台旺公司之最大股東，故被告山本吉彥有授權被告杜佩儀代理蓋章
　　，確實積欠如附表所載之金額，但仍希望與原告協商將本金分期償還。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向其借款，並以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尚有附表所示之本金尚未清償，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借據、系爭變更契約書、郵局2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客戶往來帳戶查詢表、債權計算書、山本吉彥授權書等為證（見卷第11至21頁、第63至73頁
　　），被告偉台旺及杜佩儀對此並不爭執，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本院審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條、第740條定有明文。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停止適用之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仍值參照）
　　。被告偉台旺公司既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未依約清償，依系爭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
　　，將視為全部到期。而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被告偉台旺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系爭借款與被告偉台旺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任。
五、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674,46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雖未聲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本院爰就命金錢給付部分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免為假執行，以期衡平，兼顧被告權益。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已結算未受償利息

		違約金計算及期間



		1

		　266,052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

		　310,2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3

		　333,650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288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

		　224,8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5

		1,064,21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6

		1,241,164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

		1,334,599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1,153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8

		　899,5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合計

		5,674,46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9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  

被      告  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杜佩儀  

被      告  黃錦    

            山本吉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伍元

    ，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玖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

    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

    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律之適用（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05、1695號判決參照）。次按法

    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

    應適用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

    原告為本國法人，被告山本吉彥為日本國人，原告主張被告

    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台旺公司）於民國109年8

    月27日與原告借款，並簽訂借據（下稱系爭借據），被告杜

    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系爭借據之連帶保證人，被告偉台

    旺公司並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向被告偉台旺公司及連帶保

    證人請求返還尚積欠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依系爭借據第

    32條約定基於本借據所發生之債務，其成立要件及效力暨一

    切有關法律行為之方式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見卷第12頁）

    。兩造已書面合意適用我國法律，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合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被告杜佩儀兼被告偉台旺公司法定代理人

    雖曾電話表示請假，然未提出符合法定事由之釋明證據，自

    難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到庭）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前於109年8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

    臺幣（下同）1000萬元，約定可分批動用，並以被告杜佩儀

　　、黃錦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雙方並簽訂系爭借據。後

    兩造於112年7月14日簽訂變更借據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契

    約書），依照系爭變更契約書，借款期間係自109年9月4日

    至119年9月4日為止，利息係按照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現為1.72%）加1.045%，年利率加總後為2.765%

　　。而依系爭借據第7條約定，如借款人遲延還本時，其逾期

    在6個月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10%，超過6個月者，就超過

    部分，按本借款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被告偉台旺公司並

    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並聲

    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674,465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分別略以：

　㈠被告偉台旺公司及杜佩儀：對於原告起訴之事實及提出之借

    據、變更契約書等均不爭執，當初被告山本吉彥為偉台旺公

    司之最大股東，故被告山本吉彥有授權被告杜佩儀代理蓋章

　　，確實積欠如附表所載之金額，但仍希望與原告協商將本金

    分期償還。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陳述。

三、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向其借款，並以被告杜佩儀、黃錦

    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尚有附表所示之本金尚未清償，

    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借據、系爭變更契約書、郵局

    2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客戶往來帳戶查詢表、債權計算書

    、山本吉彥授權書等為證（見卷第11至21頁、第63至73頁

　　），被告偉台旺及杜佩儀對此並不爭執，其餘被告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本院審酌原告所提

    上開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

    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

    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

    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

    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

    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

    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

    條、第740條定有明文。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

    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

    （停止適用之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仍值參照）

　　。被告偉台旺公司既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未依約清償，依

    系爭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

　　，將視為全部到期。而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被告

    偉台旺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系爭借款與被告偉台旺公

    司負連帶清償之責任。

五、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5,674,46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

    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

    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

    雖未聲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本院爰就命金錢給付部分依職

    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免為假執行，以期衡平，兼顧被告權

    益。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經核

    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

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已結算未受償利息 違約金計算及期間 1 　266,052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 　310,2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3 　333,650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288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 　224,8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5 1,064,21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6 1,241,164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 1,334,599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1,153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8 　899,5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合計 5,674,46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9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  
被      告  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杜佩儀  
被      告  黃錦    
            山本吉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伍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玖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05、1695號判決參照）。次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為本國法人，被告山本吉彥為日本國人，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台旺公司）於民國109年8月27日與原告借款，並簽訂借據（下稱系爭借據），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系爭借據之連帶保證人，被告偉台旺公司並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向被告偉台旺公司及連帶保證人請求返還尚積欠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依系爭借據第32條約定基於本借據所發生之債務，其成立要件及效力暨一切有關法律行為之方式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見卷第12頁）。兩造已書面合意適用我國法律，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合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杜佩儀兼被告偉台旺公司法定代理人雖曾電話表示請假，然未提出符合法定事由之釋明證據，自難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到庭）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前於109年8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約定可分批動用，並以被告杜佩儀
　　、黃錦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雙方並簽訂系爭借據。後兩造於112年7月14日簽訂變更借據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契約書），依照系爭變更契約書，借款期間係自109年9月4日至119年9月4日為止，利息係按照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現為1.72%）加1.045%，年利率加總後為2.765%
　　。而依系爭借據第7條約定，如借款人遲延還本時，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10%，超過6個月者，就超過部分，按本借款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被告偉台旺公司並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並聲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674,465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略以：
　㈠被告偉台旺公司及杜佩儀：對於原告起訴之事實及提出之借據、變更契約書等均不爭執，當初被告山本吉彥為偉台旺公司之最大股東，故被告山本吉彥有授權被告杜佩儀代理蓋章
　　，確實積欠如附表所載之金額，但仍希望與原告協商將本金分期償還。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向其借款，並以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尚有附表所示之本金尚未清償，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借據、系爭變更契約書、郵局2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客戶往來帳戶查詢表、債權計算書、山本吉彥授權書等為證（見卷第11至21頁、第63至73頁
　　），被告偉台旺及杜佩儀對此並不爭執，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本院審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條、第740條定有明文。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停止適用之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仍值參照）
　　。被告偉台旺公司既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未依約清償，依系爭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
　　，將視為全部到期。而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被告偉台旺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系爭借款與被告偉台旺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任。
五、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674,46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雖未聲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本院爰就命金錢給付部分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免為假執行，以期衡平，兼顧被告權益。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已結算未受償利息

		違約金計算及期間



		1

		　266,052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

		　310,2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3

		　333,650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288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

		　224,8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5

		1,064,21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6

		1,241,164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

		1,334,599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1,153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8

		　899,5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合計

		5,674,46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9號

原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訴訟代理人  陳柏均  

被      告  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杜佩儀  

被      告  黃錦    

            山本吉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伍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玖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陸拾柒萬肆仟肆佰陸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05、1695號判決參照）。次按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為本國法人，被告山本吉彥為日本國人，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台旺公司）於民國109年8月27日與原告借款，並簽訂借據（下稱系爭借據），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系爭借據之連帶保證人，被告偉台旺公司並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向被告偉台旺公司及連帶保證人請求返還尚積欠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依系爭借據第32條約定基於本借據所發生之債務，其成立要件及效力暨一切有關法律行為之方式均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見卷第12頁）。兩造已書面合意適用我國法律，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

　　，合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杜佩儀兼被告偉台旺公司法定代理人雖曾電話表示請假，然未提出符合法定事由之釋明證據，自難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到庭）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前於109年8月27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約定可分批動用，並以被告杜佩儀

　　、黃錦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雙方並簽訂系爭借據。後兩造於112年7月14日簽訂變更借據契約書（下稱系爭變更契約書），依照系爭變更契約書，借款期間係自109年9月4日至119年9月4日為止，利息係按照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現為1.72%）加1.045%，年利率加總後為2.765%

　　。而依系爭借據第7條約定，如借款人遲延還本時，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本借款利率10%，超過6個月者，就超過部分，按本借款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被告偉台旺公司並未依約還款，原告自得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並聲明：⑴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674,465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略以：

　㈠被告偉台旺公司及杜佩儀：對於原告起訴之事實及提出之借據、變更契約書等均不爭執，當初被告山本吉彥為偉台旺公司之最大股東，故被告山本吉彥有授權被告杜佩儀代理蓋章

　　，確實積欠如附表所載之金額，但仍希望與原告協商將本金分期償還。

　㈡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原告主張被告偉台旺公司向其借款，並以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連帶保證人，尚有附表所示之本金尚未清償，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借據、系爭變更契約書、郵局2年期定期儲金利率表、客戶往來帳戶查詢表、債權計算書、山本吉彥授權書等為證（見卷第11至21頁、第63至73頁

　　），被告偉台旺及杜佩儀對此並不爭執，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本院審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 項、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39條、第740條定有明文。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停止適用之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仍值參照）

　　。被告偉台旺公司既尚有如附表所示之本金未依約清償，依系爭借據第10條第1項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

　　，將視為全部到期。而被告杜佩儀、黃錦及山本吉彥為被告偉台旺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系爭借款與被告偉台旺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任。

五、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674,46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及已結算未受償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被告雖未聲請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本院爰就命金錢給付部分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免為假執行，以期衡平，兼顧被告權益。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85條第1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率 （年息） 已結算未受償利息 違約金計算及期間 1 　266,052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2 　310,2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3 　333,650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288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4 　224,8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5 1,064,21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6 1,241,164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7 1,334,599元 113年12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1,153元 自114年1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8 　899,595元 113年11月30日至清償日止 2.765% 無 自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左列利率10%，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左列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 合計 5,674,465元     

　　　　　　　　　　　　　　　　　　





